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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0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一般警察人員考試試題 
考 試 別：一般警察人員考試 
等    別：三等考試 
類科組別：警察法制人員 
科    目：民法與民事訴訟法 
 
一、A 騎機車參加跨年晚會，回程途中，因過失和 B 發生車禍。A 雖然有意 願賠償 B，但 B 

堅持自己的機車是特殊改裝車，修理費用極高。經討價還價後，B 同意 A 賠償新臺幣 
1,000 元即可。隔天，A 詢問車行老闆好友，好友表示 B 一開始的修車費用估價過高。A 
欲後悔履行賠償，有無 可能？（25 分） 
《考題難易》：★★★(最難 5顆★) 

《解題關鍵》：和解、修車費用 
【擬答】： 

民法第 738 條規定，和解不得以錯誤為理由撤銷之。但有左列事項之一者，不在此限：一、和解所

依據之文件，事後發見為偽造或變造，而和解當事人若知其為偽造或變造，即不為和解者。二、和

解事件，經法院確定判決，而為當事人雙方或一方於和解當時所不知者。三、當事人之一方，對於

他方當事人之資格或對於重要之爭點有錯誤，而為和解者。和解之本質，究為創設，抑為認定，應

依和解契約之內容定之。當事人以他種之法律關係或以單純無因性之債務約束等，替代原有之法律

關係時，屬於創設；否則，以原來明確之法律關係為基礎而成立和解時，則屬認定。若和解之本質

為創設時，和解當事人即無就原有法律關係有何意思表示內容錯誤之可言。學者認為債權確實存

在，僅數額有爭議，當事人仍不得撤銷；反之，債權確實不存在，係對於重要事實認識不正確，得

撤銷之。 
本件 A 騎機車與 B 發生車禍，雙方和解價金為 1000 元，A 詢問車行老闆好友，好友表示 B 一開

始的修車費用估價過高。故 A 後悔履行賠償 1000 元，和解之錯誤（動機錯誤）不得撤銷。（91 台

上 1839、83 台上 2383） 
 

二、A 客運公司僱請司機 B 擔任駕駛。某次行駛中，乘客 C 不願讓位「博愛座」給老翁 D，

雙方爭執不休之際，B 司機過失緊急煞車，致使老翁 D 摔傷。問：老翁 D 可以如何求

償？（25 分） 
《考題難易》：★★☆(最難 5顆★) 

《解題關鍵》：博愛座、A僱請B、過失緊急煞車 
【擬答】： 

 D 不得向 C 請求損害賠償：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、第 2 項規定，因故意或過失，不法侵害他人之

權利者，負損害賠償責任。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，致生損害於他人者，負賠償責任。本件乘客 C 
不願讓位「博愛座」給老翁 D，雙方爭執不休之際。惟博愛座不具法律拘束力，僅涉及道德觀念

而已。因 B 司機過失緊急煞車，此與不願讓位導致 D 受傷並無因果關係。故老翁 D 摔傷欠缺侵權

行為之要件，不得向 C 請求賠償。 
 D 得向 A、B 請求損害賠償：民法第 188 條第 1 項規定，受僱人因執行職務，不法侵害他人權利

者，由僱用人與行為人連帶負責。但選任受僱人及監督其職務之執行，已盡相當之注意或縱加以相

當之注意而仍不免發生損害者，僱用人不負賠償責任。所謂受僱人執行職務，不僅包括受僱人執行

其所受命令，或委託之職務自體，或執行該職務所必要之行為，即受僱人濫用職務或利用職務上之

機會，在外形客觀上足認與執行職務有關者，就令其為自己利益所為亦應包含在內。本件 A 客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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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僱請司機 B 擔任駕駛，行駛中，B 司機過失緊急煞車，致使老翁 D 摔傷。故 B 係執行職務

致 D 之身體權與健康權受其損害，D 得向 A、B 請求連帶賠償責任。 

 
三、甲在乙所開設之健身房工作已經三年多。現今甲聲稱乙故意製造惡意環境、逼迫自己離職。

因此，甲起訴請求乙給付其資遣費新臺幣（下同）100 萬元，然第一審判決甲僅 50 萬元部

分為有理由。甲就第一審敗訴部分聲明上訴後，乙於第二審訴訟程序之言詞辯論期日，提出

附帶上訴，並主張甲離職後，違反競業禁止原則，故依約應給付乙違約金 300 萬元。試問第

二審法院應如何處理乙之附帶上訴？（25 分） 
《考題難易》：★★★ (最難 5顆★) 

《解題關鍵》：附帶上訴的要件及範圍；附帶上訴與反訴的差異  
【擬答】： 

第二審法院應如何處理乙之附帶上訴，說明如下： 
乙針對一審敗訴之 50 萬元部分提起附帶上訴，二審法院應予以審理： 
民事訴訟法（下同）第 460 條第 1 項、第 2 項規定：「被上訴人於言詞辯論終結前，得為附帶上

訴。但經第三審法院發回或發交後，不得為之。附帶上訴，雖在被上訴人之上訴期間已滿，或曾

捨棄上訴權或撤回上訴後，亦得為之。」 
依據上開法條規定可以得知，提起附帶上訴之要件如下： 
須由被上訴人對上訴人提起 
依據通說之見解，被告訴人仍須具備上訴利益 
上訴程序需合法存在（第 461 條） 
須於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前提起（第 460 條第 1 項本文） 
須提出附帶上訴之上訴狀為之（第 441 條） 
須繳納上訴之裁判費（第 77-16 條第 1 項） 

依據上開規定，得在言詞辯論終結前提起，而本題乙針對其在第一審敗訴之部分，在言詞辯論終

結前提出，符合法律規定，故法院針對該部分應予以審理。  
針對乙主張甲離職後，違反競業禁止原則，故依約應給付乙違約金 300 萬元之部分，為於第二審

提起反訴，第二審法院應予以裁定駁回： 
第 446 條第 2 項規定：「提起反訴，非經他造同意，不得為之。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，不在

此限：一、於某法律關係之成立與否有爭執，而本訴裁判應以該法律關係為據，並請求確定其關

係者。二、就同一訴訟標的有提起反訴之利益者。三、就主張抵銷之請求尚有餘額部分，有提起

反訴之利益者。」 
依據上開條文規定可以得知，基於審級利益，第二審原則上不得提起反訴，除非有第 446 條第 2
項但書規定的情形，才例外允許提起反訴。 
本題，乙於第二審所提出之附帶上訴，並非全屬第一審之審判範圍，故其並非附帶上訴，而是提

起反訴。惟乙於第二審所提之反訴並不符合第 446 條第 2 項但書規定的情形，故第二審法院應予

以駁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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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甲女乙男結婚數年後，甲女以乙男與丙女有婚外情，故訴請裁判離婚。甲女於本件離婚訴訟

之準備程序期間，追加聲明謂：請求法院依夫妻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，判決乙男應給付甲女

新臺幣（下同）200 萬元；甲女並聲明追加將丙女列為共同被告，主張丙女妨害家庭致甲女

產生精神 與名譽上重大損害，請求法院判決丙女應給付甲女 100 萬元。試問受訴法院應如

何處理甲女所提出之各項追加？（25 分） 
《考題難易》：★★★ (最難 5顆★) 

《解題關鍵》：訴之追加的條件  
【擬答】： 

受訴法院應如何處理甲女所提出之各項追加，說明如下： 
請求法院依夫妻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，判決乙男應給付甲女新臺幣（下同）200 萬元部分，法院應

准予追加： 
依據民事訴訟法（下同）第 255 條第 1 項但書第 2 款規定「訴狀送達後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

追加他訴。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，不在此限：二、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。」 
關於「請求基礎事實同一性」之判斷標準，有下列不同之見解： 
原因事實同一說： 
認為數個訴訟標的之請求，均源於同一基礎之原因事實而言。 
社會事實同一說（實務通說）： 
認為需符合下列三項要件，即為請求基礎事實同一 
新訴與原訴之主要爭點共同。 
各請求在社會生活上可認為同一或關連。 
原請求之訴訟及證據資料，得期待於後請求所援用。 

判決基礎事實同一說： 
應著眼於擴大解決紛爭的訴訟經濟要求。 

本題，依據上開社會事實同一說，本題甲女所提之訴訟為離婚之訴，與之後所追加之夫妻剩餘財

產分配請求權，二訴訟主要爭點共同、在社會生活上可認為同一或關連、原請求之訴訟及證據資

料，得期待於後請求所援用，故甲女得依據第 255 條第 1 項但書第 2 款規定，追加新訴。 
 

甲女並聲明追加將丙女列為共同被告，主張丙女妨害家庭致甲女產生精神 與名譽上重大損害，請

求法院判決丙女應給付甲女 100 萬元部分，法院應予以駁回： 
甲女對於乙男所提之訴訟為離婚之訴，而甲女對丙女所追加之訴為侵害配偶權之損害賠償，二者

主要爭點並不相同，故無法依據第 255 條第 1 項但書第 2 款規定，追加新訴。 
惟若仍可考量第 255 條第 1 項但書第 7 款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之規定，追加新訴。 

 


